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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

发布交易信息操作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维护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本所”）交易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，保障各方的合法权

益，规范交易信息发布行为，根据本所相关制度，制定本细

则。 

第二条 在本所公开发布农村集体产权交易等交易信

息，适用本细则。 

其他类型交易业务的信息发布工作，可参照本细则执

行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 

第三条 交易信息应当在本所网站通过发布信息公告

的形式进行公开发布。委托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在

报刊等媒体同步发布信息公告。 

若省、市、区（县级市）、镇（街）政府有相关政策要

求，遵照执行。 

本所还可以通过电子媒体、交易大厅显示屏、宣传刊物、

广播电视媒体、新媒体举行项目推介会以及通过合作机构宣

传等多种补充形式发布交易信息，广泛征集意向方。 

通过上述补充形式公开发布的信息公告应当与本所网

站公开发布的信息公告内容保持一致，如出现内容不一致

的，以本所网站公开发布信息公告内容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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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本所在网站发布的交易信息公告，以委托方提

交的申请文件为准。项目按有关规定需要在信息公告前进行

信息内容备案的，由委托方履行相应的备案手续。 

第五条  委让方应当明确交易信息公告的期限。委托方

可以根据项目情况和工作进度安排，采取信息预披露和正式

披露相结合的方式，通过本所网站分阶段对外披露交易信

息。 

若省、市、区（县级市）、镇（街）政府有相关政策要

求，遵照执行。 

第六条 信息公告期限原则上按工作日计算，如遇法定

节假日以政府相关部门公告的实际工作日为准。 

第七条 在信息公告期内，委托方应当配合意向方对交

易标的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；意向方在办理相关报名手续

后，可以在本所查询交易公告所涉及内容的相关材料。 

第八条 委托方可以在信息发布申请材料中明确约定

信息公告的延长期限和周期,并由本所在发布信息公告时一

并披露。选择延长信息公告期限的，应遵循以下规定： 

在信息公告期限内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方，且不变

更信息发布内容的，每次延长周期应当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

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2个月。 

在延长期限内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方的，委托方可

以在延长期限内向本所申请在该次延长周期届满后终结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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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告。在延长期限届满后仍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方

的，信息公告到期自行终结。 

    第九条 在信息公告期限内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

方，并且委托方未在信息公告中明确延长信息发布期限的，

信息公告到期自行终结。 

第十条 农村集体产权转让项目正式披露信息期间，委

托方不得变更信息公告中公布的内容，由于非委托方原因或

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可能对交易标的价值判断造成影响

的，委托方应当及时调整补充披露信息内容，并相应延长信

息公告时间。 

第十一条 信息公告期间出现影响交易活动正常进行

的情形，经本所审核可中止或终结交易。本所于作出中止或

终结交易决定之日在网站上发布中止或终结交易公告。中止

期限由本所根据交易项目具体情况确定，一般不超过 30日。 

第十二条 交易项目在信息公告期间中止后恢复交易

的，恢复交易后在本所网站上的累计公告期不得少于原公告

期限，且继续公告的期限不得少于原公告期限的一半。 

第十三条  出现致使交易活动无法按照规定程序正常

进行的情形，经中止且中止期限届满后致使中止情形未能消

除或经调查核实确认无法消除时，本所经审核决定终结交易

的，本所于作出终结交易决定之日在网站上发布终结交易公

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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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四条 公、检、法等有权机关或其他监管机构书面

通知本所中止、终结交易的，本所按通知要求执行并及时在

网上发布信息公告。 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本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